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甄選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 

95.04.25 94 學年度第11 次行政會議通過 

96.11.06 96 學年度第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1.05 98 學年度第1 次擴大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 年12 月06 日 100 學年度第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促進教育與文化交流，鼓勵本校學生出國研修，依據「教育部鼓勵國

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如下所示 

(一)、凡與本校有簽訂合約，該合約之交換對象為本校各系所之學生。 

(二)、由校外機關（如教育部）透過學校補助之國外研修專案交流計畫，委託本校甄選者，依該

專案計畫之規定辦理，如無特別規定，則依本辦法辦理。 

(三)、如為學院對學院、系所對系所簽訂之合約，其交換對象限定為該院系所之學生，則由各學

院或系所依簽約內容或對方要求自行甄選所屬學生；如有多餘名額時，可開放給其他院系

所之學生，並以主辦院系所為雙主修或輔系者優先選擇。 

三、申請者所需具備之基本條件如下 

(一)、於當學期已註冊之大學部學生或研究生。 

(二)、外語能力(含英語或進修國語言)符合交換學校要求或教育部之最低標準。 

(三)、學業成績優良，操行成績達八十分(含)以上。 

(四)、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本國學生。 

(五)、未曾或未同時領取政府預算所提供累計逾一年以上留學獎助金者。 

(六)、參加甄選之同學，應符合欲申請學校之各項資格要求。 

四、申請時所需繳附資料如下 

(一)、報名表一份 

(二)、歷年中、英文成績單一份 

(三)、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一份 

(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五)、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証明文件。 

(六)、教師英文推薦函二封 

(七)、英語或進修國語言自傳(簡述專長、興趣、社團活動、得獎事實等) 

(八)、出國學習計畫一份(須附英語或進修國語言版) 

(九)、曾獲重大獎項者可選擇性檢附得獎證明（限大學後或二年內之得獎） 

(十)、交換或研修學校需繳附之資料 

(十一)、參與國際交流活動、社團活動及其他有利審查之資料 

五、甄選程序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初選：國際事務處發函公告後由系所受理學生的報名申請。系所依據本辦法進行初選，並

依據錄取員額選出合格者，再將合格者之相關文件送至教務處審定抵免學分及採認學生作

業核准後，於期限內將錄取者文件轉送國際事務處彙整實施複選作業。 

(二)、複選：由「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研修獎助甄選委員會」進行審查，必要時舉行口試，

將錄取者轉送國際事務處薦送合作學校。 

(三)、審查錄取結果將公佈於本校網站及個別通知學生。 

六、學分抵免依下列原則辦理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data/news/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pdf
https://www.studyabroad.moe.gov.tw/data/news/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pdf


(一)、學分抵免之實施，由各系所主管依據各系所相關規定及教務處學分抵免相關準則辦理。 

(二)、本校學生於姐妹校選課，應先徵求所屬系(所)主管意見，並由姐妹校將其選課資料寄至本

校核備。 

(三)、學生出國進修期間所修習科目及學分之抵免，應依各系所及教務處之審核予以採認。其出

國進修時間得列入修業年限。 

(四)、本校學生在外國進修之各科成績，應於交換學校每學期結束後兩週內，由該校密封寄至本

校教務處登錄或攜繳交正本登錄。 

七、辦理出國手續之注意事項如下所示 

(一)、交換或研修學生應先在本校完成註冊手續，其有關繳費事宜，依兩校協議辦理。 

(二)、具役男身份之在學學生，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理辦法」規定，於預訂出國日期四十天

以前，繳交相關證明文件，辦理役男出境申請。 

八、四年制學生與研究所學生，出國研修以不超過一年為原則；二年制學生，出國研修以不超過半年

為原則，或依各交流協議期限辦理。 

九、 交換學生如有延長之需求，應於姐妹校該學期期末考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需符合下列 

條件: 

(一)、經姐妹校之國際合作單位同意。 

(二)、大學部學生須獲姐妹校之指導老師同意，研究所學生須獲姐妹校及本校指導老師之同意。 

(三)、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四)、在姐妹校當期成績平均須達B 或同等級以上以上 (可於學期結束後補交)，若平均未達標

準，則撤銷延長申請。 

(五)、延長交換期限之選修課程須為專業課程，由該生所屬系所認定之，且延長期間仍須符合行

政契約書之相關規定。 

(六)、該生於延長期限不能影響到下學期新申請交換生之名額限制。 

(七)、申請延長交換期限之學生不再另外增加出國補助金額。 

十、為使本校學生在學校內能夠分享有限的資源，甄選時委員會得優先錄取未曾領取學校或政府出國

補助款項的同學。此外，甄選時委員會得以學院為單位，分配錄取名額，並以非應屆畢業同學優

先錄取。 

十一、為使本校其他學生能有機會分享各專業領域赴國外研修同學的經驗，國外研修同學有義務在返

國後得擔任校內義工(或工讀生)，接受國際事務處及語言中心之指派，以包含演講、小組討論、

文章發表等各種方式分享其國外研修的經驗。 

十二、獲選通過之學生，其研修獎助金補助辦法另訂之。 

十三、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研修獎助要點 

95.04.25 九十四學年度第十一次行政會議通過 

97.04.08 九十六學年度第五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要點依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甄選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訂定之。 

二、 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促進教育與文化交流，鼓勵本校學生出國進行中短期研

修，特依國立虎尾科技大學甄選學生赴國外研修辦法第八條，訂定「國立虎尾科

技大學學生出國研修獎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三、 為執行本要點，特成立「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生出國研修獎助甄選委員會」（以

下簡稱甄選委員會）。由國際長擔任主任委員，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

國際事務處學術交流服務組組長為當然委員，另請各學院推派一名教師代表為委

員，共同組成委員會，負責甄選工作。 

四、 由本校每學年度校務基金自籌款編列辦理學生公費及獎勵金經費項下支付之出

國研修獎助  

  (一)  凡本校全職學生，因課程需要個人或成立研修團至他國參訪者皆可申請短期

出國研修獎助，若為研修團需有本校老師帶團，參加人數每團需有大學部學

生十人以上或研究所學生五人以上，惟情況特殊，參加人數不足上述標準時，

得以專案簽准參加甄審。 

  (二) 本校各學術單位因學習需要出國進行文教交流者，需於申請期間內提報企劃

書送甄審委員會審查，並決定獎助額度；審查標準以研修課程為優先。申請

文件為申請書、企劃書、參加同學基本資料各乙份。 

  (三) 出國學生獎助金額依人數、地區別：歐美地區每人新台幣 10,000 元為原則、

亞   洲及紐澳地區每人新台幣 5,000 元為原則，每團最多獎助 150,000 元為原

則。期程未滿一星期者獎助金額減半。 

  (四) 本出國研修獎助名額得視年度預算由甄選委員會調整之。 

  (五)  本出國研修獎助申請時間為每年四月份及十一月份（十一月受理隔年度之申

請），並於截止收件後二星期內完成審查、通知作業。獲獎助之團體需於核

准期限辦理出國研修訪問，否則視同放棄。 

 (六) 專案計畫得依規劃內容簽請 校長核定後執行。 

五、 教育部計畫補助經費之出國研修獎助，依「教育部鼓勵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

國外研修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六、 受獎助學生或團體成員需繳交法定監護人同意書，且需於結束研修訪問後一個月

內提出研修訪問書面報告，送各學系（所）及國際事務處備查，否則需退還獎助

款。 

七、 獲得本獎助之學生及其監護人，於領取獎助金時須簽定合約書，若有違反合約書

規定者，己領取之獎助金需退還。 

八、 獲得本獎助之學生須自行購買足以支付海外就讀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療(門診

及住院)及意外保險，並於抵達就讀學校一個月之內繳交購買證明。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